
教育局邀请团体就成立一所内地课程学校表达意向 

******************************************** 

教育局今日（七月十五日）邀请团体就位于天水围的一幅全新土

地成立一所提供内地课程的非牟利私立学校表达意向，截止日期

为二○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教育局发言人说：「现时，本港有超过 50 间国际学校提供不同

的非本地课程，让因工作或投资来港居住人士的子女可在港修读，并

在返回原居地后继续在当地学校升学。这些学校对吸引和挽留外地人

才及外来投资发挥重要作用。」 

发言人表示：「近年，内地已成为本港外来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

地，而内地公司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地区办事处／当地办事处的数

目，亦为境外公司中最多。即使与内地的联系非常紧密，本港至今仍

没有开办内地课程的中学或小学。这些内地家庭的子女来港就读数年

后如欲返回内地升学，现时难以重新融入内地的教育系统。随着粤港

澳大湾区的蓬勃发展，本港锐意促进与内地的人才汇流，预期本港对

内地课程学额的需求亦会日趋殷切。」 

参照现行国际学校发展的安排，邀请团体表达意向是第一步的工

作。视乎团体的回应，教育局将会邀请已表达意向并且符合有关要求

的团体提交详细的办学计划书，并㑹透过校舍分配委员会的公开及公

平竞逐机制，分配该幅位于天水围的土地（有关土地的资料见附件）。 

在意向表达阶段，申请团体须证明其具有开办内地中学及／或小

学课程的经验和能力，并须承诺最终会提供 12 年小学及中学班级的

内地课程，及将设有机制确保其内地课程具备质素。该学校取录的学

生须主要为非本地学生。 

拟办学校及其办学团体必须是根据《税务条例》（第 112 章）第

88 条获豁免缴税的机构。拟办学校须以自负盈亏的模式运作。成功申

请的团体须自费就使用有关的全新土地进行所有必须的技术评估及

措施，以及承担任何所需的改装及基建工程。成功申请的团体一般可

以以象征式地价获批拨土地。当局亦可应学校办学团体的申请，考虑

提供免息贷款，以供在全新土地兴建校舍，惟贷款须获立法会财务委

员会审批。 



教育局拣选最合适的办学团体时会考虑多项因素，除了团体营办

内地课程的经验及能力外，也包括该团体是否有良好的管治架构、妥

善的管理制度、坚稳的财政基础，及其办学计划书的质素。 

团体在递交回复表格前应仔细阅读载于「回应团体须知」的基本

要 求 及 相 关 指 示 。 回 复 表 格 可 在 教 育 局 网 页 下 载

（ https://www.edb.gov.hk/sc/sch-admin/sch-premises-info/allocation-of-

sch/index.html）。填妥的回复表格须于二○二一年九月三十日之前邮

寄到香港添马添美道二号政府总部东翼六楼（以邮戳为准），或电邮

至 irsd@edb.gov.hk，交回教育局基础建设及研究支援分部。 

 

完 

2021 年 7 月 15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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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就分配全新土地以成立一所内地课程学校表达意向  

 

已预留的全新土地资料  

 

注意事项  

 

(1) 位置图只供参考。有关该全新土地的资料，包括土地面

积和土地边界（如适用）为粗略测绘数值，只供参考之

用。  

 

(2) 回应团体应就该土地的工程事宜尽早寻求专业意见，以

确保完全了解现行法例及／或行政要求及其对相关工程

的影响。成功获分配土地的申请团体（下称「成功申请

的团体」）须聘用认可人士就发展该全新土地准备及提

交建筑图则。  

 

(3) 成功申请的团体须负责建筑工程及相关的任何研究（包

括但不限于交通影响评估及环境审查）的所有费用及开

支。如土地范围内有斜坡及挡土墙，成功申请的团体须

负责其保养、维修及加固。成功申请的团体也须容许相

关人士进入其土地范围，以保养、维修及／或加固该土

地范围内或其邻近的结构。  

 

(4) 成功申请的团体在该土地进行工程期间，须尽量减少对

邻近社区的生活环境造成影响。  

 

(5) 有关土地会以现状交予成功申请的团体。   

 

(6) 已表达意向的合资格团体获邀提交详细办学计划书时，

会就有关土地的基建方面获进一步资料（如有的话）。届

时，政府或会安排有关团体进行实地视察。  

 

(7) 如 有 查 询 ， 请 致 电 (852) 3509 8391 或 以 电 邮

(irsd@edb.gov.hk)与莫冠文先生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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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天水围的土地 

位置 天水围第 112 区毗邻香港湿地公园  

面积 约 8 608 平方米 

土地界线 地政总署批地予成功申请的团体时会确定土地边界 

状况 
土地可供即时使用。成功申请的团体须检视现时土地的状

况，并检视需否进一步平整土地。 

预计学额 不少于约 900 个学额 

 

备注 

(1) 视乎成功申请团体的建校工程进度，预计在该全新土地上营运的学校

可在约 2025/26 学年开始运作。  

(2) 成功申请的团体应在设计阶段按《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第九章的要

求，就校舍设计进行环境审查并提出相应的缓解措施。  

(3) 成功申请的团体须采取适当措施，以避免或尽量减少在建筑及营运阶

段对野生生物可能造成的影响，包括噪音、人为干扰、人工照明、眩

光，以及雀鸟误撞建筑物的情况。  

(4) 该土地现时没有连接车辆通道。成功申请的团体须负责兴建在湿地公

园路和相关连接路的车辆出入口，及在有需要时改建道路设施。此外，

成功申请的团体须按《建筑物（规划）规例》第 41D 条为该土地提供

紧急车辆通道。 

(5) 成功申请的团体须就以下事宜进行交通影响评估： 

(a) 在有关的土地范围内提供交通设施，例如上落客区和停车位 — 在

该土地范围内提供足够空间以确保车龙不会伸延至公用道路上。任

何车辆轮候进出将对日后的交通情况构成重大影响； 

(b) 校巴或旅游巴士往返该土地时在毗邻的湿地公园路调动的安排及

相关建议； 

(c) 行人路及单车径的连接事宜 — 检视及在有需要时提升现行的设

施，包括沿湿地公园路的行人路、过路设施，和单车设施；以及  

(d) 评估对该土地附近道路网络和路口带来的交通影响，并在有需要时

提升有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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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视乎交通影响评估的结果，建议成功申请的团体应实施强制学生乘搭

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的措施（即所有学生须使用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

（的士除外）往返学校），及应避免与邻近学校的上下课时间重迭。   

(7) 现时该土地的地面水平略低于附近路面的水平。成功申请的团体须采取

适当措施，以防止可能因地面径流而造成的水浸。此外，土地范围内并

无渠务保留地，而该土地可连接现行沿湿地公园路的雨水排放设施。最

近的污水渠沙井距离土地约 110 米。另外，成功申请的团体须进行排水

影响评估和污水收集系统影响评估，以确定现行的雨水渠和污水渠系统

能否负荷因拟议发展所增加的雨水径流和污水排放。 

(8) 该土地有食水及咸水供应。 

(9) 建筑物设计须遵照建筑事务监督所公布的《可持续建筑设计指引》。成

功申请的团体须遵从任何有关总楼面面积计算（包括总楼面面积宽免）

的最新要求。在有关的土地进行任何新的建筑工程前，成功申请的团

体须事先取得建筑事务监督的批准和同意。在提交建筑图则的阶段，

当局会按《建筑物条例》进行详细检视。在进行建筑工程（包括小型工

程）期间，成功申请的团体须遵守现行有关建筑、防火及相关的法例及

／或行政要求（包括提供无障碍通道）。  

(10) 成功申请的团体须在建筑工程展开前两星期通知古物古迹办事处。 

(11) 成功申请的团体应就社区关注事宜（包括交通事宜）与有关政府部门

及地区人士合作处理，以令各方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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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图 

 

 


